
关于反馈第一批取消的个人办事事项

所需证明材料落实情况的通知

区公安局、区人社局、国土萧山分局、区地税局、区住建局、区

民政局、区侨办、区公积金中心：

自今年 8 月 1 日起，市公安局等九部门承诺，涉及机动车注

册登记等18个办事事项的20种证明材料，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。

根据杭州市跑改办《关于开展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调研指导的通

知》（杭跑改办〔2017〕62 号）要求，各县市区相关部门就《第

一批取消个人办事事项所需证明材料清单》（附件 1）进行核对，

并反馈落实情况。

请各有关单位于 10 月 11 日下班前将《第一批取消的个人办

事事项所需证明材料落实情况反馈表》发送至区“最多跑一次”

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报送邮箱：xszdpyc@163.com

联系人：沈智超 联系方式：82899721

杭州市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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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《第一批取消个人办事事项所需证明材料清单》

附件 2：《第一批取消个人办事事项所需证明材料落实情况

反馈表》

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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